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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德安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2024 年，德安县财政局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上，紧抓“绩效目

标、监控管理、绩效自评价、重点评价、结果应用”五个主要环节，

工作内容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领域，

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一）坚持制度先行，夯实预算管理工作基础。 

县财政局把制度建设作为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的基础环节，在中央、

省市绩效管理文件基础上，县财政局相继制定了《德安县县级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办法》、《德安县县级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德安县县

级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德安县县级绩效结果应用管理办法》、《关于

进一步做好县级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具体

明确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管理职责及预算绩效管理的对象和

内容，为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体系提供了制

度保障。 

（二）聚焦关键环节，强化全过程管理。 

1、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一是将事前评估作为前置条件。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县级

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规定，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设置作

为部门单位预算申请的前置条件。对各部门单位组织实施的新增 100

万元以上项目均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 



二是实现项目、部门支出绩效目标全覆盖。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要求，我县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各部门单位根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科学、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在

一体化系统申报项目时填写预算绩效目标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4 年全县共审核项目绩效目标 1380 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62

个。 

2、充分发挥监控“事中”纠偏作用。 

一是保障绩效监控全覆盖。各部门单位对预算安排的所有项目支

出、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监控，强化预算执行过程监管，发挥绩效

监控事中监督作用，实现绩效监控全覆盖。2024 年共开展项目支出

绩效监控 4 次，审核项目支出绩效监控 2994 个，开展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监控 3 次，审核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 186 个。 

二是抓好监控结果应用。强化绩效监控结果分析，持续加大对部

门单位预算绩效指导力度，对预警项目要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落实整改，

为全年工作奠定基础。 

3、深化“事后”评价，提高评价质量。 

一是确保项目资金全覆盖。2024 年对 2023 年度 1275 个项目支

出、61 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做到了应评尽评。 

二是聚焦部门重点评价。在全面开展单位绩效自评的基础上，立

足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以及覆盖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投资

金额大的重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2024 年度共选取了 10 个重点项目

和 10 个部门开展独立绩效评价，充分发挥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的示范引领效应。 

三是完善评价工作机制。对审核发现预算执行率低、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差以及总体偏差率大于 20%的项目与部门单位反复沟通核对，

力求绩效自评结果客观、准确。完善“财政部门+预算单位+第三方机

构”联动工作机制，实行全过程跟踪指导。建立报告点评机制，对绩

效报告初稿及问题进行点评梳理，再按程序审核确定。 

（三）突出评价结果应用，提升资金效能。 

1、为预算安排提供依据。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度年预算资金安

排的参考依据，压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对评价报告反映的问题

进行梳理汇总，反馈相关股室和被评价单位，持续推进后续整改工作。 

2、纳入县级考核指标。对评价发现问题的单位，及时要求整改，

并推动单位建章立制。财政部门根据部门日常绩效管理情况进行打分，

县级将此纳入部门考核指标，以促进部门的高度重视。 

3、推进绩效信息公开力度。 

严格落实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要求，督促各部门单位将绩效目标、

自评报告、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等与部门预算、部门决算通过政府

门户网站，同步向社会主动公开（涉密及敏感事项除外），接受社会

监督，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透明度。 

下一步将加强单位业务培训，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探索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直接挂钩，对绩效评价问题实行考评与问责机制，

推动形成“讲绩效、用绩效”的浓厚氛围，提升绩效意识，实现绩效

效能的提升。 


